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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总论(新版第2版)》是日本目前最畅销的刑法学教科书之一，《刑法总论(新版第2版)》作者大
谷实教授是当今日本刑法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曾任同志社大学教授、日本司法考试考查委员、日
本学术会议会员、法制审议会委员等要职，现任学校法人同志社理事长。
大谷刑法学的特点是，从犯罪的本质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行为的立场出发，意图超越当代
日本刑法学中所存在的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之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众所周知，在日本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就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的根本对立。
早先，这种对立体现为有关犯罪本质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
客观主义将犯罪的外部行为和作为结果的实际损害以及危险的大小作为刑法评价对象，相反地，主观
主义则将犯罪的外部行为和作为结果的实际损害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人的性格、人格、动机等反社
会性作为刑法的评价对象。
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以修改刑法讨论为契机，传统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便销声匿迹了，
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之争。
这场争论，堪称日本战后刑法学领域当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派之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
被卷入其中。
争议的起点，虽说源自对刑事违法性理解的不同，但实际影响却并不局限于违法性的理解，在构成要
件论、责任论等问题上，也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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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日本目前最畅销的刑法学著作之一，根据2007年3月最新修订的版本译出。
在总论部分，作者从犯罪的本质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行为的立场出发，对刑法的基础、犯
罪、刑罚和保安处分等刑法总论问题作了全面解说，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各论部分，作者详述了对个人法益的犯罪、对社会法益的犯罪和对国家法益的犯罪。
大量引用了日本刑事司法的重要判例．并对其有独到的分析和评价。
全书体系完整、观点成熟、资料翔实、通俗易懂，为日本学生准备司法考试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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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谷实，1934年生，日本茨城县人，同志社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曾任同志社大学教授，日本政府法制审议会委员、司法考试考查委员、日本学术会议会员。
现为学校法人同志社理事长。
主要著作有《刑事责任的基础》、《人格责任论研究》、《刑事政策学》、《犯罪被害人和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讲义总论>>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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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命和身体的犯罪  　第一节　人的意义　    一、概说  　  二、人的开始时期　    三、人的结束时
期　  第二节　杀人犯罪　    一、概说　    二、杀人罪（普通杀人罪）  　    三、尊亲属杀人罪的删除　
   四、杀人预备罪　    五、自杀关联罪、同意杀人罪　  第三节　伤害犯罪　    一、概说　    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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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胎犯罪　    一、概说　    二、堕胎犯罪的基本概念  　  三、堕胎罪　    四、同意堕胎罪、同意堕胎
致人死伤罪　    五、业务堕胎罪、业务堕胎致人死伤罪　    六、不同意堕胎罪、不同意堕胎致人死伤
罪　  第六节　遗弃犯罪　    一、概说　    二、遗弃罪　    三、保护责任人遗弃罪　    四、遗弃致人死
伤罪　第二章　对自由和私生活的安宁的犯罪　  第一节　逮捕和监禁的犯罪　    一、概说　    二、逮
捕、监禁罪　    三、逮捕、监禁致人死伤罪　  第二节　胁迫犯罪　    一、概说　    二、胁迫罪　    三
、强要罪　  第三节　绑架、诱拐和买卖人身的犯罪　    一、概说　    二、绑架、诱拐未成年人罪　    
三、以营利等为目的的绑架、诱拐罪　    四、以勒索赎金为目的的绑架、诱拐罪，勒索赎金罪　    五
、移送所在国外目的的绑架、诱拐罪　    六、买卖人身的犯罪  　  七、将被绑架者等移送所在国外罪
　　⋯⋯  第三章  对名誉和信用的犯罪  第四章  对财产的犯罪第二编  对社会法益的犯罪  第一章  对公
共安宁和安全的犯罪  第二章  对公众健康的犯罪  第三章  对公众信用的犯罪第三编  对国家法益的犯罪 
第一章  对国家存在的犯罪  第二章  对国家职能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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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对个人法益的犯罪第一章 对生命和身体的犯罪第一节 人的意义一、概说1.人的生命生物学上的
人的生命，始于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而形成的受精卵的诞生。
受精卵最终附着在子宫上，作为胎儿而成长，出生为人。
即人的生命，具有以下成长经过：受精一着床一胎儿一出生一死亡。
人确实死亡之后，一生就谢幕了。
在此意义上讲，生物学上，从受精卵的诞生到出生后死亡为止的期间就是人，在此期间可以作为人的
生命加以把握。
但是，人的生命是不是一律都全部予以保护，因国而异。
现行刑法上的保护只限于“胎儿”和“人”。
另外，受精卵虽然没有被作为人的生命加以保护，但作为“物”加以保护还是可能的。
2.刑法保护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刑法上设计了对生命、身体的犯罪。
对生命、身体的犯罪，是指以侵害、威胁人或者胎儿的生命、身体为内容的犯罪，①杀人罪，②伤害
罪，③过失致人死伤罪，④堕胎罪，⑤遗弃罪，就属于这种情况（第2编第26～30章）。
其中，前面三种主要是侵害犯，后面两种主要是危险犯。
另外，作为行为对象，除了堕胎罪之外，都是“人”。
法律上的“人”的概念，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包括法人在内，但是，作为对人的生命、身体的犯罪
的对象，必须具有生命、身体，所以，这里的人只能限定为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
只要是具有生命、身体，无论是没有长大成人希望的婴儿，还是行将就死的老人，也不论其状态如何
，都是人。
堕胎罪的行为对象是胎儿，因此，在堕胎罪中，确定区分人和胎儿的标准，就非常重要。
区分的关键是将胎儿看作为人的时期即人的开始时期。
另一方面，人若死亡的话，就不能成为对生命、身体的犯罪的对象，所以，原则上，伤害死人的行为
不成立杀人、伤害等犯罪。
因此，什么时候是人的结束时期的问题不仅和是否成立犯罪有关，而且也是将杀人罪和将死尸作为犯
罪对象的损坏尸体罪（第190条）区分开来的分水岭。
二、人的开始时期1.学说人的开始时期是出生。
出生前的生命体是胎儿。
胎儿的生命只根据堕胎罪加以保护。
因此，侵害胎儿，而伤害结果却发生在“胎儿”出生为人的场合，或出生之后死亡的场合，都不构成
侵害“人”的对生命、身体的犯罪。
在人的出生上，过去曾有①阵痛说、②独立呼吸说、③全部露出说、④部分露出说、⑤生存可能性说
之间的对立，但我国现在以部分露出说为通说，判例也主张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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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2版)》内容的基本特点是，从犯罪的本质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法益侵害行为
的立场出发，超越当代日本刑法学中长期以来所存在的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之争，将国民的
法律感情作为刑法解释的重要参照，并且将这种基本考虑贯彻到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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